
渝府地 E⒛Og〕 ”1号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北碚区实施
城市规划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

北碚区人民政府 :

你区《关于北碚区实施城市规划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

的请示》 (北碚府地[2QOg⒓6号 )收悉。现批复如下:

工、同意你区上报的农用地转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征收

土地方案,并由你区负责组织实施。

二、同意你区将蔡家岗镇群力村范家坝社、灰石坝社的集体

农用地 31。犯51公顷(含耕地 24.3963公 顷)连 同未利用地 15。Ω”

公顷转为建设用地并予以征收,另征收集体建设用地 9。“01公

顷。

以上共计批准建设用地 “。19拼 公顷。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



收经依法实施完毕后,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根据该片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的要求,按照国家和我市的有关规定供应土地。

三、同意你区将蔡家岗镇群力村范家坝社加0名 、灰石坝社

212名 (共计俏2名 )农转居民转为城镇居民,并对符合参加基本

养老保险条件的人员办理社保手续。鉴于蔡家岗镇群力村范家坝

社、灰石坝社的土地全部征收,农村居民全部转为城镇居民,同

意撤销该 2个社建制,纳入城镇管理。

四、本次征收土地的土地补偿、安置补助等事宜,由你区土

地行政主管部门严格按照《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土资源部

令第 10号 、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 s3、 55号和渝府发[200Sl笱 号、

%号等文件的有关规定组织实施。

五、请你区将有关本次征收土地的征地补偿安置实施情况及

土地供应情况及时报市国土房管局备案。

六、该宗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自批准之日起满两年未实施

具体征地或用地行为的,本批准文件自动失效。

附:征收土地面积分类及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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